
 

董事会关于公司 2005 年 

年度审计报告附加强调事项的专项说明 

 

西安希格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5 年度出具了附加强调

事项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如下：“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

贵公司欠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借款本金 68,980,000.00

元，相关利息正在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核对；贵公司欠付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借款本金 15,000,000.00 元，相关利息

正在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核对。”按照《深交所上市规则》

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 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

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有关规定，现对审计报告所附加强调事项进行专

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1、2000 年 12 月 29 日，中国建设银行洛阳分行（以下简称“建行”）

与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向公司发放借款 1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00 年

11 月 29 日至 2001 年 11 月 28 日，利率为月息 5.363‰，洛阳耐火材料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借款提供承担保证责任。后公司未按借款合同约定

偿还借款，洛阳耐火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也未按保证合同承担保证责

任。2004 年 6 月 28 日，建行与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债权本金 1500 万

元及利息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2004 年 11 月 29 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又将上述债权及利息转让给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 

2006 年 3 月 14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和应诉

通知书，通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要求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1500 万元及利息 682.26 万元， 洛阳耐火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

带还款责任。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 

2、 2000 年 6 月 30 日，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与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

向公司提供贷款 2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00 年 6 月 29 日至 2001 年 6

月 28 日，利率为月息 5.3625‰。洛阳轴承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提供

承担保证责任；2000 年 8 月 30 日、8 月 31 日、9 月 19 日、9 月 30 日，

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与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向公司提供贷款 1500 万元、

400 万元、1000 万元、1000 万元，洛阳巨龙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对上

述借款提供承担保证责任，公司于 2003 年 11 月 4 日偿还了 500 万元贷

款本金外，剩余贷款本金 5400 万元及相应利息未按借款合同约定偿还，

洛阳轴承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巨龙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也未按保证合同

承担保证责任。2004 年 12 月 30 日，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债权本金 5400 万元及利息转

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 

2006 年 4 月 18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通

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要求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5400 万元



及相应利息，洛阳轴承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巨龙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分

别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 

对于上述借款，我公司已按照原借款合同约定之利率计提借款利息，

计入各年度财务费用。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账面反映累计欠息

26,173,160.02 元。但债权人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及信达资产管

理公司郑州办事处所计利息与我公司所计利息金额不一致，根据希格玛有

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函证，截止 2006 年 3 月 21 日，

公司欠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借款利息 28,059,064.37 元；另

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 2006 年 2 月 24 日民事起诉状陈述，

截止 2006 年 1 月 31 日，公司欠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借款本

金 1500 万元，利息 6,826,223.58 元。由此测算公司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少计借款利息约 745 万元。根据与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郑

州办事处以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的沟通，上述少计之借款

利息系由于公司逾期未偿还借款本息而加计的。 

目前公司对相关资产管理公司的计息存在异议，并于上述债权人进行

核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以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郑州

办事处也分别于2006年 4月 16日和 2006年 4月 19日向希格玛有限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声明正与公司核对相关利息。鉴于上述利息争议尚存在不确

定性，希格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5 年度出具了附加强调事

项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注册会计师对该事项的基本意见 

西安希格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的希会审字

(2006)0051 号审计报告认为：“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贵公司欠付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借款本金 68,980,000.00 元，相关利息正

在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核对；贵公司欠付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公司郑州办事处借款本金 15,000,000.00 元，相关利息正在与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核对。本段内容并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同时，鉴于上述利息争议尚存在不确定性，并且金额巨大，事务所根

据《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7 号—审计报告“第二十二条 当存在可能对

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不确定事项（持续经营问题除外）、且不影响已

发表的意见时，注册会计师应当法考虑在审计报告的意见段之后增加强调

事项段予以强调。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强调事项段中指明，该段内容仅用于

提醒会计报表使用人关注，并不影响已发表的意见。”的规定，对公司会

计报表发表了附加强调事项的无保留审计意见。 

三、董事会意见 

由于公司上述债务已从银行剥离至资产管理公司，后又在资产管理公

司之间进行了转让，频繁的债权债务转移，使公司与不同主体在滞纳金及

罚息等的计息方式、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异。对于上述利息差异，公司将于

债权人进行进一步沟通，力争消除异议。同时，上述案件已分别由相关法

院予以受理但尚未开庭，其中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原定 2006



年 4 月 19 进行的开庭审理被推迟，具体开庭日期目前尚未得到法院通知。 

四、该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程度 

上述利息差异约 745 万元，并不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已发表的审计意

见。由于上述案件未开庭审理，故存在不确定性。该项差异对公司 2005

年度盈亏性质不构成影响。 

五、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可能性及具体措施 

公司已经与相关资产管理公司进行了积极商洽，争取对相关利息进行

减免，消除异议；同时，如与相关债权人无法协商一致，公司将积极取证

应对，以法律手段维护公司权益。 

对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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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